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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基於公益目的，為善用民間資源，鼓勵民眾發揮愛心，擔任搜救犬寄

    養家庭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
貳、本作業要點所稱之寄養家庭係指提供搜救犬寄養及照護之個人、家庭

    或團體。

參、提供寄養之搜救犬原則如下：

一、開放部分未達退役標準（服役滿 4  年），且犬齡已達 6  歲之搜救

    犬為原則。

二、寄養契約期滿，搜救犬未達退役年限，優先由原寄養家庭續約；寄養

    中或寄養契約期滿，搜救犬已達退役年限，於寄養契約到期日起開放

    認養。

三、犬齡達 7  歲，予以除役之搜救犬。

四、未達服務年限，經評估不堪搜救任務之犬隻。

肆、寄養家庭之申請、條件及管理：

一、申請方式與資格：

（一）申請方式：住居 1  樓且有庭院或空地面積達 10 平方公尺以上者

      ，得填妥寄養家庭申請書（附件 1）向本局申請（以臺北市民為優

      先考量），若本局提供之搜救犬寄養數量不足申請家庭數量時，由

      本局搜救犬小組依申請意願、住居庭院或空地面積、相關配套措施

      等因素綜合考量，排訂優先順序。

（二）契約簽署：審查合格，經簽署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搜救犬寄養契約（

      附件 2）者，得由本局搜救犬小組提供 1  隻搜救犬寄養（每 1  

      寄養家庭以申請 1  隻為限），契約有效期間以 1  年為原則，期

      滿應重新向本局申請或終止契約。

二、寄養家庭條件：

（一）具備愛心、愛護動物，認同並願意遵守約定。

（二）搜救犬飼養（活動）空間：應備有供搜救犬獨立之休憩空間，並經

      本局搜救犬小組所有成員實地勘查並確認其房舍及活動空間符合搜

      救犬生活起居需求。



（三）搜救犬運動量：寄養家庭能提供搜救犬每日運動量達 30 分鐘以上

      。

三、寄養家庭管理

（一）本局搜救犬小組馴犬員每月至寄養家庭進行例行性訪視，並了解搜

      救犬有無獲得妥善照護，對搜救犬教養問題提供改善方法。

（二）搜救犬寄養期間，寄養家庭非經本局授權、同意，不得以搜救犬進

      行任何宣傳廣告或其他以營利等目的之活動，違者本局得隨時終止

      寄養契約，取回搜救犬。

（三）寄養家庭不得將搜救犬飼養於寄養家庭之房舍以外之處所，若因故

      短期內（1 日以上）無法照顧搜救犬，須事先（以至少 1  週前為

      原則）通知本局搜救犬小組，以利安排搜救犬返回犬舍寄宿事宜，

      寄養家庭負有接回和載送之義務。

（四）寄養家庭因故終止寄養關係時，須事先（以至少一個月前為原則）

      通知本局搜救犬小組，以利進行相關作業。

（五）寄養家庭須切結（附件 3）絕不出售、轉讓、傷害、遺棄搜救犬，

      或以任何方式利用搜救犬牟利。

伍、寄養家庭對搜救犬之飼養與照護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犬隻之飼養：

（一）寄養家庭須遵照本局搜教犬小組指導之方法飼養搜救犬，提供適當

      、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 24 小時充足、乾淨之飲水，及安全、乾淨

      、通風、排水、適當及適量之遮蔽、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境。

（二）寄養家庭應善盡照顧義務，如犬隻損壞家具、設備用品或造成人員

      傷亡等，本局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（三）寄養家庭未經同意，不得飼養搜救犬以外之動物。

（四）搜救犬之飼料及相關副食品由本局負擔，並依犬隻於搜救犬隊飼育

      時之食量向本局搜救犬小組申請領取，每次以 1  個月份量為原則

      。

（五）搜救犬有生病或其他異常情形需就醫時，應立即通知本局搜救犬隊

      並由本局搜救犬小組評估，非危急者由本局搜救犬小組帶往就醫，

      危急者由寄養家庭先行帶往就醫，並應請獸醫師開立醫療證明及統

      一發票或其他符合經費支出規定之單據，向本局申請經費。

二、犬隻安全之照護：

（一）寄養家庭須妥善照顧搜救犬，並維護搜救犬安全，避免搜救犬發生



      意外。

（二）寄養家庭須對搜救犬之安全及環境防護保持警覺，以防止搜救犬遺

      失。

（三）搜救犬發生任何狀況或遺失時，寄養家庭須立即通報本局搜救犬小

      組。

（四）搜救犬於寄養期間死亡者，須提出相關說明予本局搜救犬小組，若

      經查死亡原因有遭受騷擾、虐待或傷害等情事者，依「動物保護法

      」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
陸、本作業要點有未臻事宜者，得隨時修訂之。


